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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创〔2021〕25号

关于印发《创新创业学院专家费用发放

标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现将《创新创业学院专家费用发放标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创新创业学院

2021年 11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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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创业学院专家费用发放标准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双创〔2021〕25 号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

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36号）和《乐山师

范学院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乐师

院〔2020〕62号）文件精神，充分利用校内外创新创业资源，规范

专家讲学费、各类评审咨询费发放，根据《四川省省直机关培训费管

理办法》（川财行〔2014〕86号）和《乐山师范学院绩效工资实施

办法》乐师院【2017】121号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文件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家费用指开展创新创业讲座、培训、咨询、

指导、评审、验收及相关工作所发生的费用和给付的专家报酬。

第三条 讲座与培训应遵循“先审批、后举办”的报批程序。讲

座与培训开始前应编制预算表。需列明讲座与培训的名称、主要内容、

时间、地点、参训人数、工作人员数、经费预算等。培训与讲座的资

料费、交通费、其他费用按学校相关规定据实报销。

第四条 专家讲学费是指创新创业类学术讲座、教学讲座、训练

营讲座、专题报告讲座及其它类型讲座和创新创业培训等聘请校内外

专家所支付费用。

第五条 专家评审验收费是指创新创业类科研课题评审与验收，

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评审与验收，“互联网+大赛”项目评审（评

选）与指导，大学生孵化园项目入驻评审、大学生创业补贴与验收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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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学生活动评审，各类专项资金项目组织申报、论证以及其它各类评

审（评选）验收活动等过程中聘请校内外专家所支付的费用。

第六条 本办法所指专家评审咨询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会议、现场

访谈或者勘察、通讯三种形式。

（1）以会议形式组织的评审咨询，是指通过召开专家参加的会

议，征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。

（2）以现场访谈或者勘察形式组织的评审咨询，是指通过组织

现场谈话，或者查看实地、实物、原始业务资料等方式征询专家的意

见和建议。

（3）以通讯形式组织的评审咨询，是指通过信函、邮件等方式

征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。

第七条 创新创业学院组织项目评审和验收工作。项目评审和验

收工作要严格限定参加人数，每个需要评审或验收的项目邀请专家数

量原则上不超过 7人，其中校内专家不超过 50%。

第八条 本办法校外专家讲学费和各类评审咨询费发放标准为

上限，不得突破。未列入的各类校外专家劳务费可依项目性质和级别

参照前述发放标准执行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创新创业学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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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外专家项目评审验收与咨询指导报酬标准

项目名称 发放标准 备注

讲座培训类

1.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：1200-1500

元/课时；

2.正高职称人员：800-1000元/课

时；

3.副高职称人员：500元/课时；

4.校内人员：200~300元/场次

1.同时为多班次一并授课的，不

重复计算讲课费。

2.讲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

算，每半天最多按 4课时计算。

3.从省外或境外邀请授课老师，

路途时间较长的，经院务会批

准，讲课费可以在原标准上最

多增加 50%。

4.校内人员：专任教师 300元/

场次，教辅行政人员工作时间

内 200元/ 场次，正常工作时间

外 300元/场次；项目路演指导、

“火种节”课时津贴参照执行。

咨询

类

专 家

咨 询

费

（ 专

家 指

导费）

1.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：3000-3600

元/人/天；

2.正高职称人员：2000-2400元/人

/天；

3.副高职称人员：1500-2000元/人

/天;

4.校内人员：200~300元/场次

校内人员：专任教师 300元/场

次，教辅行政人员工作时间内

200元/ 场次，正常工作时间 外

300元/场次；项目路演指导、

“火种节”课时津贴参照执行。

孵化

园项

目入

驻评

审费

（含

论证、

验收）

1.同城评审：评审时间不超过 3小

时（含）的，500元/人，超过 3

个小时的，不足 0.5小时的按 0.5

小时计算，增加 50元/人；超过 0.5

小时不足 1小时的按 1小时计算，

每 1小时增加 100元/人。

2.异地评审：（1）本省专家：500-800

元/人; （2）外省专家：副高及以

1.担任评审组组长的，在评审报

酬总额上另增加 100元。

2.评审专家参加异地评审的，其

往返的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

等实际发生的费用，可凭有效

票据报销，或者按照学校差旅

费管理办法相关标准由双方协

商包干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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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

类

下职称人员 600-1000元/人；正高

职称人员 800-1500元/人；院士、

全国著名专家 2000元/人。

3.校内人员：80元、200元/场，或

80元、200元/ 半天。

大 学

生 创

业 补

贴

1.同城评审：评审时间不超过 3小

时（含）的，500元/人，超过 3

个小时的，不足 0.5小时的按 0.5

小时计算，增加 50元/人；超过 0.5

小时不足 1小时的按 1小时计算，

每 1小时增加 100元/人。

2.异地评审：（1）本省专家：500-800

元/人; （2）外省专家：副高及以

下职称人员 600-1000元/人；正高

职称人员 800-1500元/人；院士、

全国著名专家 2000元/人。

3.校内人员：80元、200元/场，或

80元、200元/ 半天。

1.担任评审组组长的，在评审报

酬总额上另增加 100元。

2.评审专家参加异地评审的，其

往返的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

等实际发生的费用，可凭有效

票据报销，或者按照学校差旅

费管理办法相关标准由双方协

商包干支付。

3.校内人员：专任教师半天不超

过 200元；其他人员半天不超

过 80元，工作时间外半天不超

过 200元。各类实践教学评审

若未以评审会形式开展评审，

按 50元/项计酬。

大学

生创

新创

业训

练计

划评

审费

25-40元/份

1.如全天评审时间超过 8小时，

评审费可适当增加，但不得超

过 3000元/人/天。

2.担任评审组组长的，可另增加

不超过 200元的评审报酬。

3.校内人员：专任教师半天不超

过 200元；其他人员半天不超

过 80元，工作时间外半天不超

过 200元。若未以评审会形式

开展评审，按 50元/项计酬。

1.以会议形式组织的评审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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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互

联网

+”大

赛评

审费

25-40元/份

时间不超过两天的按标准执

行；超过两天的第一、二天按

标准执行，第三天及以后按标

准的 50%执行。

2.以通讯形式组织的评审费按

次计算，标准为 600-1000元/人

/次，评审任务非常繁重的经院

务会批准后可提高至1200-2000

元/人/次

3. 担任评审组组长的，可另增

加不超过 200元的评审报酬。

4.横向科研项目如在协议中对

评审费有明确约定按其约定执

行。

3.校内人员：专任教师半天不超

过 200元；其他人员半天不超

过 80元，工作时间外半天不超

过 200元。若未以评审会形式

开展评审，按 50元/项计酬。

创新

创业

类教

学比

赛评

审费

1.校外专家： 800-1500元/人/天

2.校内人员：工作日内按 4课时/

次，非工作日内按 8课时/次执行。

校内人员：专任教师半天不超

过 200元；其他人员半天不超

过 80元，工作时间外半天不超

过 200元。若未以评审会形式

开展评审，按 50元/项计酬。

创新

创业

教学

科研

成果

1.校外专家： 80-150元/份

2.校内人员：工作日内按 4课时/

次，非工作日内按 8课时/次执行。

3.校内人员：专任教师半天不超

过 200元；其他人员半天不超

过 80元，工作时间外半天不超

过 200元。若未以评审会形式

开展评审，按 50元/项计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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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

费

其他

各类

项目

评审

费

其他未列入的咨询、评审等费用可

参照以上相近项目执行。

创新创业学院

2021年 11月 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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